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邢台市旅游包车疫情防控工作指南（试行）

根据市疫情防控办有关查漏洞、补短板要求，为全力抓好旅

游包车运输疫情防控工作，结合交通运输部《客运场站和交通运

输工具新冠肺炎疫情分区分级防控指南（第六版）》等规定，制

定本工作指南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指南适用于从事旅游包车经营单位在经营过程中新冠疫

情的防控。

二、防控要求

1.坚持常态化防控。针对旅游包车业务涉及范围广、流动性

大、链条长等特点，强化关键环节管理，慎终如始做好旅游包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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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情防控工作。

2.坚持动态管理。地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风险等级和应急响

应级别作出调整的，应当按照属地党委、政府要求，科学动态调

整防控策略和措施，坚持常态化精准防控和局部应急处置有机结

合，严禁实行“一刀切”。

3.坚持关口前移。按照“早预防、早发现、早报告、早隔离、

早治疗”原则，压实企业主体责任，把防控责任落实到具体部门

和个人，从严从紧、从细从实做好业务承接、车辆安排、乘客组

织等环节疫情防控工作。

三、防控重点

（一）旅游包车企业防控要求

1.旅游包车企业要做好员工 14 天内行程及健康状况登记，

掌握员工流动及健康情况，员工上岗前必须检测体温，持“绿码”

上岗。建立外出报备台账，实行每日健康监测和每日车辆行程报

告制度。

2.旅游包车企业要开展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和应急处置等

方面的专项培训，督促从业人员掌握疫情防控、个人防护、卫生

健康及应急处置等方面的知识，提高员工疫情防控意识。

3.旅游包车企业要加强安全驾驶、文明驾驶培训教育，提升

驾驶员安全意识和能力。关注员工身心健康，加强发车前的面检

告诫，防范因身体或情绪原因导致的工作失误或极端事件。

4.每周组织全体员工（车辆报停的驾驶员除外）进行一次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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酸检测，督促员工按期接种新冠疫苗，并及时将相关信息报送道

路运输管理机构。

5.及时关注防疫部门发布的中高风险区名录，严格包车牌申

领管理，暂停受理始发、终到或中途停靠中、高风险地区所在县

级行政区的包车牌申领业务。

6.承接包车业务时，旅游包车企业要向用车方索要并登记所

有乘车人员姓名、身份证号、家庭住址、联系方式、14 天内有

无中高风险区行程等信息，建立工作台账，并在申领包车牌时将

相关信息一同上传至包车客运管理信息系统，做到可查询可追

踪。同时做好乘客个人信息的保密工作，除配合公安或卫健等部

门流调外，不得外泄。

（二）旅游汽车防控要求

1.车辆至少每 4小时通风一次，每次通风时间不少于 10 分

钟。室外温度和车速等条件适宜情况下，车辆可关闭车内空调，

开窗通风。

2.车辆至少每日对车内空调出风口、车身内壁及车窗、司机

方向盘、车门及扶手、车辆座椅及安全带、行李架、行李舱等部

位进行 1次消毒，及时清除车内垃圾，保持车内卫生清洁。

3.至少在车辆单侧最后一排设置留观区，留观区采用简易窗

帘（盖布）遮挡。

4.通过车载广播、视频等方式开展卫生防护知识宣传，引导

督促乘客自觉佩戴口罩。



- 4 -

（三）旅游包车运营过程防控要求

1.乘客登车前，司乘人员要认真查验乘客健康码、行程码并

测量体温，核对乘客信息，提醒乘客全程正确佩戴口罩。对体温

或健康码、行程码异常的，及时联系当地卫生健康部门采取相应

管控措施，并做好信息记录。

2.车辆在外运行期间，司乘人员要每日向车属公司报告车辆

运行状况及乘客体温监测情况。

3.包车路线途径中、高风险地区所在县级行政区的，严禁在

上述地区停留和上下乘客。

3.外地来邢返邢的旅游包车，司乘人员及乘客要持 48小时

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。返邢后，司乘人员及乘客第一时间向所住

地社区报备，并在 24小时内自行前往医疗部门采集一次核酸。

4.自中、高风险区或重点疫区来邢返邢的旅游包车，要提前

向车辆抵邢后第一停靠点所在地卫生健康部门报备，听从防疫部

门安排。

（四）属地管理要求

1.加强旅游景点疫情防控，在严格落实测温验码、佩戴口罩、

一米线、信息登记等常态化防控措施以及售票厅、检票口、游客

休息区等重点部位消毒消杀的基础上，加强对游客的宣传引导，

提醒倡导游客注意个人卫生、规范处理垃圾，尽量与他人保持安

全距离，不去人员密集、通风不良的场所。

2.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负责对辖区内国省干线及高速公路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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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口旅游包车进行分析、甄别、推送并落实防控措施。认真查验

司乘人员及乘客口罩佩戴、测量体温、健康码、行程码、48 小

时内核酸阴性证明等规定事项。

3.对在各出入口发现的重点疫区来邢返邢车辆或人员，能劝

返的耐心解释劝返，不能劝返的及时通知目的地点对点对接，按

防疫流程和要求办理，同时登记车辆、人员、始发地、途径地、

目的地、进出疫区时间、是否在疫区停留等有关信息。有问题的

车辆和人员原地停留等待处理，注意防止接触感染。

4.根据疫情防控部门每日发布的最新中高风险地区目录，加

强辖区疫情防控宣传。发挥好汽车维修、加油站、餐饮住宿、商

超门店等重点部位“监测点”作用，发现异常情况，及时报告属

地防控部门，按照流程和要求快速处置。

5.加强对辖区内从事旅游包车从业人员的摸排统计，建立健

全人员管理台账，加强关注，对从中、高风险区返邢的从业人员

落实管控政策。

（五）应急处置要求

1.旅游包车企业要密切关注防控部门发布的疫区信息，当防

控部门将相关区域列为疫区时，未出发的车辆必须立即取消或更

改包车路线。已在当地的车辆，必须暂停在当地的运行活动，第

一时间向所属公司及车辆属地防控部门报备，按照防控部门安排

落实有关要求。

2.交通卡口发现发热、咳嗽、干呕等疑似新冠肺炎症状或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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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码、健康码异常的旅客，要求其佩戴口罩，引导至临时医学观

察点或单独隔离观察间留观，询问并登记基本信息。所乘车辆停

放至专用停车区，同车乘客车上等候。同时报告卡口所在地防控

部门，按照防控部门要求做好乘客的交接、转运工作。待完成乘

客交接工作后，对现场进行全面消杀，特别是对车辆及隔离点等

部位进行重点消杀。

3.旅游包车上出现发热、咳嗽、干呕等疑似新冠肺炎症状旅

客时，要求其佩戴口罩，安排到车内留观区域，询问并登记其基

本信息，尽可能与其他乘客保持一定距离。同时联系车籍属地或

目的地防控部门，按照防控部门要求，配合落实好就诊排查、健

康监测、隔离观察等防控措施。

4.包车旅客或司乘人员中一旦出现确诊病例，旅游包车企业

要立即落实应急处置要求，按照属地有关疫情防控指引和要求，

配合相关部门和单位做好患者隔离、密切接触者追踪等工作，妥

善处理善后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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